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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6月10日  
討論文件  

 
 

立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 

非本地培訓醫生執業資格臨床試安排  
 

 
 
目的  
 

本文件向委員簡介由香港醫務委員會 (醫委會 )舉辦的

執業資格試的安排，讓非本地培訓醫生在香港取得正式註

冊；以及闡述醫委會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而取消執業

資格試的考慮。  
 
 
背景  
 
2. 醫委會作為法定專業監管機構，按《醫生註冊條例》

(第 161 章 )賦予的職能行事，包括舉辦執業資格試，讓非本

地培訓醫生在香港取得正式註冊。現時，醫委會每年舉行兩

次執業資格試，共分為三部分，分別為第一部分：專業知識

考試、第二部分：醫學英語技能水平測驗，以及第三部分：

臨床考試。第三部分的考試共設有四個科目，即內科、外科、

婦產科及兒科。考生必須在第一及第二部分獲得合格成績以

申請參加第三部分。考生可在同一次考試參加所有三個部

分，然後以臨時註冊身份在醫院管理局的醫院接受一段時間

的評核。  
 
3. 每年的執業資格試常規時間表如下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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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業資格試
部分  申請期  合資格應試  

通知期  考試期  

第一次考試   

第一及第二
部分   

前一年 10 月中
至 11 月中  

1 月中  
 

3 月初  
(3 個半日 ) 

第三部分  
 

3 月下旬  4 月中  
 

5 月底  
(8 至 9 個半
日 )  

第二次考試  

第一及第二
部分    

4 月中至 5 月中  7 月中  
 

9 月初  
(3 個半日 ) 

第三部分  
 

9 月下旬  10 月中  11 月底  
(8 至 9 個半
日 ) 

 
 
執業資格試  
 
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下執業資格試的安排  
 
4. 自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以來，醫委會轄下的執

照組不時因應疫情的最新發展，檢視執業資格試的安排，從

而向醫委會建議舉辦執業資格試與否，讓醫委會作出決定。  
 
5. 鑑於疫情嚴峻，在平衡保持執業資格試的正常運作

及維持公眾健康的考慮下，執照組在較早前建議並獲醫委會

決定取消 2020 年的兩次執業資格試 (包括第一至第三部分 )
及原定於 2021 年 5 月舉行的執業資格試 (第一次考試 )第三部

分：臨床考試，如下表所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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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份  考試  

第一部分  
(專業知識考試 )及  

第二部分  
(醫學英語技能  

水平測驗 ) 

第三部分  
(臨床考試 ) 

2020 第一次  2020 年 3 月 2 至 4 日 
(取消) 

2020 年 5 月下旬 
(取消) 

 第二次  2020 年 9 月 1 至 3 日 
(取消) 

2020 年 11 月下旬 
(取消) 

2021 第一次  2021 年 3 月 1 至 3 日 
(已舉行) 

2021 年 5 月下旬 
(取消) 

 第二次  2021 年 8 月 30 日至

9 月 1 日 
(已舉行) 
 

2021 年 11 月 20 至 28
日 
(已舉行) 

 
取消 2022 年執業資格試 (第一次考試 )第三部分：臨床考試  
 
6. 至於 2022 年執業資格試 (第一次考試 )，儘管當時疫

情變得嚴峻，在加強感染控制措施後，第一及第二部分的考

試仍按原定計劃於 2022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2 日舉行。其

後，鑑於疫情急劇惡化，經執照組建議後，醫委會於 2022 年

3 月初 (即原定於 2022 年 3 月 15 至 30 日的申請期前 )決定取

消原定於 2022 年 5 月舉行的執業資格試 (第一次考試 )第三部

分：臨床考試。基於下述主要考慮因素，醫委會在原定舉行

臨床考試日期前兩個月作出有關決定：   
 

(a) 醫委會在申請期開始時須向有興趣的申請者述明有

關執業資格試的安排，以便讓申請者適時安排回港

出席考試；  
 

(b) 臨床考試的四個科目均會安排在醫院管理局轄下的

臨床設施舉行，而且需要足夠人力資源 (包括考官、

臨床支援人員、模擬病人及真實病人 )。可是，隨著

第五波疫情變得嚴峻，預留場地和招募所需人手均

出現莫大困難；及  
 
(c) 觀乎 2022 年 2 月底至 3 月初的嚴峻疫情，實在難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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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測往後數月的疫情發展。為謹慎起見，應避免舉行

大型考試，以免羣組聚集。  
 
7. 根據醫委會現時就合格成績有效期的指引，考生如

持有第一及第二部分的合格成績，可以在五年內申請參加最

多五次第三部分：臨床考試。此外，考生如於同一次的第三

部分：臨床考試中取得四個科目中的三個科目合格，便可保

留有關科目的合格成績，於隨後兩期的其中一次考試，申請

重考餘下不合格的一個科目。由於原定於 2020 年舉行的兩

次執業資格試 (包括第一至第三部分 )，以及 2021 年 (第一次

考試 )和 2022 年 (第一次考試 )的第三部分：臨床考試已被取

消，醫委會已相應延長考生各部分考試合格成績的有效期。  
 
優化執業資格試的安排  
 
8. 就執業資格試而言，過去數年，醫委會在維持專業水

平的同時，已採取多項優化措施及新措施，以協助非本地培

訓醫生在香港取得正式註冊，包括把執業資格試次數由每年

一次增加至每年兩次；修訂執業資格試的若干豁免要求；縮

短合資格人士的評核期；設立網上教學資源中心，為準考生

提高執業資格試的透明度，並且便利考官設計具質素的考

題；以及取消第一部分考試的扣分制。   
 
 
未來路向  
  
9. 政府會繼續與醫委會保持緊密聯繫，以確保醫委會

能繼續定期舉辦執業資格試，讓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在

本港取得正式註冊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0.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食物及衞生局  
2022 年 6 月  




